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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技成果完成人提出成果转化申请，将以下申请材料发至sme_rd@zju.edu.cn，学院科研科初审（核实转化标的信息、检查申请表填写及附件是否正确完整、检查所有完成人签名、关注意向价格及意向书条款），学院科研科将初审合格的材料电子版发送科研院kyc1@zju.edu.cn审核。
(1) 申请材料：
1. （模板）浙江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申请表
2. 科技成果证件复印件（即专利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等）
3. 受让方意向书：含科技成果名称、转化方式、交易价格、付款方式等内容，需经受让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1） （模板）技术受让（申请权）意向书
（2） （模板）技术受让（专利权）意向书
（3） （模板）技术许可意向书
（4） （模板）技术秘密许可意向书
4. 受让方身份证明或资质证明材料（即企业营业执照）
5. 最后一次缴费证明复印件
2、 电子版审核无误后，签章后的纸质版（一式一份）交到紫金港东3-126科研院徐永红老师处。
3、 科研院审核，发工研院出具建议方案。
(1) 普通许可方式的转化由技术转移中心出具尽调报告。
(2) 除普通许可外，学校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教师自主选择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浙江大学2018-2021年资产评估机构资格入围名单）
4、 “普通许可”跳过本步骤，直接到第五步。除普通许可外，评估报告初稿由学院会同科研院初审，国资办审核。评估报告审核通过后学院科研科填写（模板）浙江大学科技成果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请用A3纸正反打印)，一式三份，待转化项目校务会通过后，学院将院系负责人签字盖章的备案表交至科研院成果部、科研院提交备案材料给国资办。
5、 由科研院组织公示（学院同步），公示结束无异议学院出具公示证明发给工业技术转化研究院成华丽老师（hlcheng@zju.edu.cn）；
6、 由科研院提交科技成果转化审批小组复审《浙江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审批表》
7、 校务会终审，根据校务会决议签订合同，教师在科研系统进行合同审签、经费到帐后项目立项、分成入账。
(1) （模板）技术转让（专利申请权）合同
(2) （模板）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
(3) （模板）技术许可（专利）合同
(4) （模板）技术许可（技术秘密）合同
8、 技术合同登记：合同经科研院盖章后，交至合同登记点：紫金港月牙楼102室何燕老师（88981185）。
9、 现金奖励分配流程： 
(1) 完成人填写（模版）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信息公示申请表，技术合同编号联系何燕老师：88981185；申请人签字为参与分配的人员。
(2) 经学院科研科老师签字后，与技术合同登记表复印件（何燕老师提供）一并发送至工研院成华丽老师（88982817，hlcheng@zju.edu.cn，纸质版寄到紫金小镇E1-614）。
(3) 工研院组织公示、发文（公示证明），完成人填写（模板）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计财系统预约酬金单，并与转化合同复印件、公示证明一起交计财处东六-105-2（黄老师：88206917）
10、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只有许可需要备案）
(1) 备案方式（建议选2或3）
1. 当事人直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流程管理部代办业务管理处（以下简称代管处）办理，或通过邮寄的方式办理。
（1） 面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甲13号庚坊国际大厦6楼601D。
（2） 寄交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初审及流程管理部代办业务管理处。邮编：100088。请在信封上注明“合同备案”字样。
2. 当事人可以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设立的各地方代办处办理。国家知识产权局杭州代办处（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丹枫路399号知识产权大厦）咨询电话：赵荣华，0571-88086197
3. 双方当事人可委托专利事务所办理。
(2) 提交材料（A4纸单面打印）
1. （模板）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申请表一式两份
（1）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流程（内含填写说明）
2. （模板）技术许可（专利）合同一式四份
3. 专利权人和受让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两份，提交原件核对），个人提交身份证，企业提交营业执照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事业单位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4. 专利证书复印件一份
5. 交纳的专利年费复印件一份
6. 专利权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出具由专利权人亲笔签名的委托书。
7. 当事人提交的各种文件应当使用中文。提交的文件是外文的，当事人应当在指定期限内附送中文译文；期满未附送的，视为未提交。
11、 专利权利人转让变更
(1) 走校务服务网用印申请浙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盖章）
(2) 带上技术转让合同委托专利代理事务所办理。
(3) 按需提供解除代理人说明
